
上海交通大学校园“创业加油站”管理办法 

 

校园“创业加油站”是上海交通大学为在校大学生生活文化服务类项目提供的创业实

践活动场所，是学生校园创业的练兵场和加油站。场地基于闵行校区玉兰苑一楼和二楼。

为保障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“创业加油站”项目的有效运行，进一步落实学生经营者的职

责，维护其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 “创业加油站”管理机构 

上海交通大学创业学院牵头成立“创业加油站”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管委

会”），负责“创业加油站”项目的决策、指导和管理。管委会设主任委员 1名，由创业

学院分管副院长担任；设副主任 1名，由创业学院办公室主任担任。管委会下设评审委员

会、监督委员会和秘书处。其中评审委员会由创业学院、后勤保障中心、校团委和创业指

导导师等组成，负责“创业加油站”入驻团队的评审考核工作；监督委员会由创业学院辅

导员和助管学生组成，负责“创业加油站”入驻团队的日常监督；秘书处设在创业学院行

政与对外交流办，具体承接管委会各项组织事务工作。 

二、“创业加油站”入驻团队选拔规则 

“创业加油站”每年 6月面向全体学生创业团队公开招标，中标的 4 个学生创业团队

以闵行校区玉兰苑一楼、二楼场地为实体进行自主经营、自我管理、自负盈亏，为期一

年。每个场地为 10-20㎡,物业管理费为面积*2.8*30（每月天数）*10（月数）元。竞标

规则如下： 

（一）投标要求 

1、创业团队主要成员是上海交通大学在校大学生；  

2、创业项目符合校园生活文化服务需要，不接受餐饮类项目； 

4、创业项目有较完善的运营模式； 

5、每个团队只能投标一个“创业加油站”。 

（二）竞标流程 

1、创业学院发布该年度“创业加油站”招标公告； 



2、学生创业团队下载并填写《上海交通大学“创业加油站”投标申请书》，并在规

定时间向创业学院提交投标书（纸版）（一式两份）； 

3、创业学院进行形式审查； 

4、符合投标条件的创业团队将参加评审委员会组织的公开竞标会，进行现场答辩； 

5、对中标团队进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； 

6、中标团队按照答辩得分，由高到低，按顺序挑选不同区域的“创业加油站”。考

虑项目性质与场地匹配等因素，创业学院对场地拥有最终调配权。 

（三）签约并办理手续 

1、中标团队公示后如无异议，5个工作日内与创业学院签订《上海交通大学“创业

加油站”使用协议》，正式获得一年使用权； 

2、中标团队可对“创业加油站”进行一定装修布置，不得改变原有的建筑结构，装

修方案必须得到创业学院审核同意，装修施工方必须具有相应资质，施工必须签订协议并

职责明确。 

三、“创业加油站”入驻团队运营要求 

（一）严格按照答辩以及使用协议上提到的运营内容及方式进行运营； 

（二）维持“创业加油站”场内及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； 

（三）“创业加油站”内的主要运营人员需为在校学生； 

（四）做好财务收支明细记录，每学期末上交评审委员会进行审查； 

（五）不得私自转让运营权； 

（六）严禁使用任意充值形式进行经营，如出售和使用服务/物品充值卡。 

（七）服从学校的管理，按时缴纳物业管理费及水电费等； 

（八）入驻团队主要成员加入创业学院组织的创业训练营，接受创业训练营的创业指

导。 

（九）遵守后勤保障中心规定的其他经营要求。 

四、“创业加油站”入驻团队考核规则 

（一）考核方式 

“创业加油站”入驻团队接受评审委员会的季度考核和监督委员会的日常监督。 

（二）考核指标 



季度考核：各入驻团队将就本季度业务经营、团队成长、财务情况、社会影响力、创

业体会、下季度工作计划等方面进行总结，创业学院组织评审。评审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

和不合格三个档次。 

日常监督：日常监督一般每月进行一次，主要监督是否出现以下负面清单中情况：

（1）运营时间不达标；（2）内外观形象不佳；（3）环境卫生差；（4）运营人员与运营

协议不一致；（5）运营业务超过运营协议范围；（6）产品和服务属于质量低劣并造成负

面影响；（7）业务转包；（8）场所内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或违法活动；（9）使用任意充

值形式进行经营，如出售和使用服务/物品充值卡。对出现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

类情况，创业学院将对入驻团队亮黄牌，并进行提醒约谈，限期两周内改正；对出现

（5）、（6）、（7）、（8）、（9）类情况，创业学院将对入驻团队亮红牌，要求入驻

团队在两周内办理退出手续，并将相关成员不当行为反馈院系和相关部门依校纪校规进行

处理。 

五、“创业加油站”续约和退出机制 

入驻团队一年合同到期后，如获得至少两次季度考核有些且无不合格评价，可提出续

约申请，经评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可优先获得下一年度创业加油站使用权。最长使用时

间不超过两年且不超过乙方负责人在校剩余学制年限。 

未获得续约的入驻团队须在运营“创业加油站”合同到期后 3个工作日内至创业学院

办理退出手续，并将创业加油站恢复原貌。 

入驻团队如在一年经营期中，出现季度考核不合格，或更换团队名称，或更换团队负

责人等情况，将不得继续使用创业加油站，需在接到创业学院通知后两周内将“创业加油

站”恢复原貌后至创业学院办理退出手续； 

入驻团队中途自愿退出的，需尽快将创业加油站恢复原貌后至创业学院办理退出手

续； 

经营期间一旦有创业团队退出“创业加油站”，可由创业学院组织竞标中落选团队按

照评分由高到低顺序依次递补。 

六、其它 

本管理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原办法自动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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